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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一條及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88.8.4府法三字第 8805173500號令發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備註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為加速推動都市建

設、有效運用市有財產出

售收入，以辦理市政建設

或投資可促進地區發展

之土地，特依臺北市市有

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一

百十一條規定，設置臺北

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以

下簡稱本基金），並依預

算法第九十六條第二項

準用第二十一條規定，制

定本自治條例。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

及運用，除法規另有規定

外，依本自治條例之規

定。 

第一條    為加速推動臺北

市都市建設、有效運用

市有財產出售收入，投

資可促進地區發展之

土地，特依臺北市市有

財產管理規則第一百

十一條規定，設立臺北

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

並依預算法第二十一

條 及 第 九 十 六 條 規

定，訂定本自治條例。 

 

 

 

 

 

一、為使本基金之用途更為

明確，方不致外界誤解

為本基金僅得投資可促

進地區發展之土地，爰

將辦理市政建設增訂為

本基金之設立宗旨，以

利今後業務推展。 

二、「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規

則」業修正為「臺北市

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

例」，本基金之法源依據

爰配合修正之。 

三、參考臺北市特種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條文體例，增訂第二項

及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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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基金之資金用途

如下： 

一  取得土地價款及有關

之支出。 

二  本基金土地開發有關

成本費用。 

三  本基金財產出售及出

租有關費用。 

四  償還金融機構融資本

息。 

五  投資具自償性市政建

設所需之支出。 

六  其他與本基金業務有

關之支出。 

 

 

第四條  本基金之資金用

途如下： 

一  取得土地價款及有

關之支出。 

二  本基金土地開發有

關成本費用。 

三  本基金財產出售及

出租有關費用。 

四  償還金融機構融資

本息。 

五  其他與本基金業務

有關之支出。 

 

 

 

一、增訂第五款將投資具自

償性市政建設所需之支

出增訂為本基金之資金

用途。 

二、配合第五款之增訂，將

現行條文第五款移列為

第六款。 

 

 

 

 

 


